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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278127.htm 八、公务员制度（内

外有别，即大领导和小领导有别）1、公务员，是指依法履行

公职、纳入国家行政编制、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

人员（年满18周岁（有特殊），符合职位的文化程度，没有

明确规定公务员必须具备什么学历）2、在我国，区分公务员

和公民身份有几个标准：(1)时间因素。这是一个参考性因素

，并不是说上班必然是公务员，下班必然就不是公务员。(2)

职责因素。 (3)岗位因素。 (4)命令因素最主要的是后三个。

要先确定身份，再确定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。3、公

务员法规定的国家公务员的基本权利义务 国家公务员享有以

下权利：（一）获得履行职责应当具有的工作条件（二）非

因法定事由、非经法定程序，不被免职、降职、辞退或者处

分（三）获得工资报酬，享受福利、保险待遇（四）参加培

训（五）对机关工作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（六）提出

申诉和控告（七）申请辞职（八）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。（

一）公务员的范围：党的机关/人大的/行政机关/法院/检察

院/民主党派机关/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 注意：国有企事业单

位、人民团体中的工作人员，机关中的6类工勤人员不是。（

二）职务任免－大领导选的、小领导委的、技术员聘的（参

照劳动关系）1、选任制公务员 2、委任制公务员3、聘任制公

务员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

的，可以自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申请仲裁。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，可以自接到仲裁裁决



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仲裁裁决生效后，

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

。（三）考核、奖励、惩戒1、考核内容：德能勤绩2、考核

结果：优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、不称职3、奖励：嘉奖、记三

等功、记二等功、记一等功、授予荣誉称号（焦裕禄、黄继

光类）4、处分：警告到开除（四）辞职/辞退/退休1、辞职：

注意引咎辞职 2、辞退－不得辞退 3、退休不得辞去公职：（

一）未满国家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的；（二）在涉及国家秘

密等特殊职位任职或者离开上述职位不满国家规定的脱密期

限的；（三）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，且须由本人继续处理

的；（四）正在接受审计、纪律审查，或者涉嫌犯罪，司法

程序尚未终结的；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辞

去公职的情形。予以辞退：（一）在年度考核中，连续两年

被确定为不称职的（二）不胜任现职工作，又不接受其他安

排的；（三）因所在机关调整、撤销、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

额需要调整工作，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；（四）不履行公务

员义务，不遵守公务员纪律，经教育仍无转变，不适合继续

在机关工作，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（五）旷工或者因公外

出、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，或者一

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。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、失职造

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，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

责任的，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。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

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，本人不提出辞职

的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。本法所称领导成员，是指机

关的领导人员，不包括机关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。

（五）申诉控告（一）申诉1、针对事项：处分/辞退或取消



录用/降级/定期考核为不称职/免职/申请辞职、退休未予批

准/未按规定确定或扣减工资、福利、保险待遇/法律法规规

定可以申诉的其他情形1、申诉程序：人事处理决定不服(30

日内)原机关复核（30日内）15日－同级人事部门或（60日）

原机关的上一级机关（可延长30日）再申诉（仅限省级以下

机关作出处理决定）也可以不经复核，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

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（二）对处分决定不服的（处分

决定（30日）监察机关（30日）上一级监察机关县级以上政

府监察机关对下列机关和人员实施监察： （一）本级人民政

府各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； （二）本级人民政府及本级人民

政府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； （三）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领

导人员。 县、自治县、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人民政府监察机

关还对本辖区所属的乡、民族乡、镇人民政府的 国家公务员

以及乡、民族乡、镇人民政府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。监

察机关为行使监察职能，履行下列职责： （一）检查国家行

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、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、命令中

的问题； （二）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、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

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、检举； （

三）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、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

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； （四）受理国家公务员

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行政

处分决定的申诉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

关受理的申诉； 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由监察机关履行

的其他职责。（三）控告：公务员认为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

犯其合法权益的公务员执行公务时，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

令有错误的，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



的意见；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，或要求立即执行的，

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（公务员可以反对），执行

的后果由上级负责，公务员不承担责任；但是，公务员执行

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（可以拒绝），应当依法承担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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